




东莞松山湖高新区推动港澳人才创新创业
实施办法项目启动资金奖励
申报材料封面
		




			
企业名称：            （盖公章）         
企业地址：                                 
联 系 人：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东莞松山湖高新区推动港澳人才创新创业实施办法
项目启动资金奖励申请表

	港澳创业企业营业执照名称
	

	入驻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站点名称
	
	营业执照
注册资本
	

	注册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成立时间
	年  月  日

	企业条件
	持股情况：
□港澳籍人士独立创业的，创始人个人持股比例25%（含）以上；
□港澳籍人士联合创业的，或与港澳高校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内地学生（在读或毕业）联合创业的，联合持股比例30%（含）以上。

	
	是否在基地注册成立满6个月：
□是
□否

	法定代表人
	
	证件名称
	
	证件号码
	

	
	
	手机号码
	

	港澳股东一
	
	证件名称
	
	证件号码
	

	
	
	出生年月
	年  月
	入驻基地年龄
	

	
	
	手机号码
	
	持股比例
	%

	
	
	最高学历
	
	最高学历
毕业院校
	

	股东二（如有港澳高校背景内地学生）
	
	证件名称
	
	证件号码
	

	
	
	出生年月
	年  月
	入驻基地年龄
	

	
	
	手机号码
	
	持股比例
	%

	
	
	最高学历
	
	最高学历
毕业院校
	

	银行账户信息
	企业银行账号
	

	
	开户银行名称
（精确到支行名称）
	

	基地办公场地
租赁情况
	租赁面积：       平方米
租赁地址：
租赁时间：   年   月—   年   月

	产业定位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智能网联汽车  □机器人与智能装备制造  □半导体与集成电路  □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  □新材料与新能源  □生产性服务业和未来产业
□其他：            

	企业简介
	（包含企业主营业务、研发内容、项目特色、技术路线、项目进展、产品介绍等，500字左右）




	企业荣誉
	




	团队规模
	总数
	人
	港澳籍成员
	人

	
	学历情况
	博士研究生
	人
	硕士研究生
	人
	本科生
及以下
	人

	团队成员
情况
	团队负责人

	
	姓名
	
	是否为港澳籍
	□香港籍  □澳门籍  □非港澳籍

	
	证件名称
	
	证件号码
	

	
	职务
	
	手机号码
	

	
	最高学历
	
	最高学历
毕业院校
	

	
	入驻基地年龄
	
	持股比例
	%
	园区参保/个税缴纳情况
	□参保  □纳税  □无

	
	所获奖项及荣誉称号
	

	
	团队核心成员一

	
	姓名
	
	是否为港澳籍
	□香港籍  □澳门籍  □非港澳籍

	
	证件名称
	
	证件号码
	

	
	职务
	
	手机号码
	

	
	最高学历
	
	最高学历
毕业院校
	

	
	入驻基地年龄
	
	持股比例
	%
	园区参保/个税缴纳情况
	□参保  □纳税  □无

	
	所获奖项及荣誉称号
	

	
	团队核心成员二

	
	姓名
	
	是否为港澳籍
	□香港籍  □澳门籍  □非港澳籍

	
	证件名称
	
	证件号码
	

	
	职务
	
	手机号码
	

	
	最高学历
	
	最高学历
毕业院校
	

	
	入驻基地年龄
	
	持股比例
	%
	园区参保/个税缴纳情况
	□参保  □纳税  □无

	
	所获奖项及荣誉称号
	

	本单位声明：本单位商事主体注册和税务登记均为设立在松山湖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的港澳创业企业，遵守国家和地方的各项法律法规，依法依规从事经营活动。此次申请所填写的信息内容及申报提交的申报材料和相关证明文件均完整、真实有效，如有不符实际情况，本单位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及后果。
                                              

                                           企业负责人签字：       （盖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申报材料：
1.营业执照、股权证明/章程复印件；
2.企业信用查询证明（信用中国https://www.creditchina.gov.cn/查询下载）和有关企业重大税收违法的情况,可自行通过互联网访问“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官方网站(https://guangdong.chinatax.gov.cn/gdsw/index.shtml)页面进行查询后截图并提交；
3.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港澳股东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正反面）；
4.企业银行开户证明复印件；
5.基地办公场地租赁合同复印件；
6.企业社保实缴清单和人员名册（社保部门打印）
7.项目商业计划书；
8.企业获得专利证书、获奖证书等复印件；
9.团队成员身份证明文件、劳动合同（工作协议）复印件（如团队成员为法定代表人请提供营业执照，如为港澳籍股东提供股权证明/章程）；
10.团队成员学历学位证书、学历学位验证证明、参保证明/个人所得税缴纳证明；
[bookmark: _GoBack]11.《项目启动资金奖励申请表》。

说明：
1.申请表除签字部分，其他内容需电子填写；
2.申请表及申报材料A4纸彩色双面打印，装订成册，整册加盖骑缝章，一式三份。

